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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消除兩岸（指臺灣與中國）的貿易和投資障

礙，創造公平的貿易與投資環境，兩岸兩會於

2010年6月簽署「海峽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

以前，這樣說



後來，說這樣

ECFA效益有限，為了進一步有制度的規範和保障

兩岸雙方服務提供者的權益，擴大業者交流合作

和市場規模，並減少限制性措施，兩岸兩會於

2013年 6 月21 日簽署「海峽兩岸服務貿易協議」

（簡稱服貿協議）。



這馬講，沒積極參與洽簽 TPP、RCEP（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等高度自由化的國際經貿協定，

臺灣「馬上」害了了！

所以，推出《自由經濟示範區

特別條例》，要規劃設置「自

由經濟示範區（簡稱自經區）

」，要讓臺灣自由化、國際化

！

雞胿仔，又來了



大軍壓境

ECFA

服貿協議 自
國由

際化
化

自由經濟示範區
特別條例

服貿2.0＋貨貿＋圈地 謝志誠◎製圖



啥米是自由經濟示範區

行政院依照《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例》核定的

經濟示範區域，是自由化、國際化與前瞻性核心

理念下，經濟自由化的先行先試區域，簡稱「自

經區」。



為何要有自經區？

說，要有自經區才能大幅度鬆綁貨物的進出、外

籍專業人士的聘僱與外商的投資等限制。又說，

要有自經區才能打造更優質的投資環境，吸引更

多的外資企業來臺投資，並創造更多的國內就業

機會。

要讓臺灣成為要讓臺灣成為

自由經濟島自由經濟島

原來，臺灣要
靠自經區才會
有優質的投資

環境？



說，自經區有兩種

一種叫「實體區域」，就像科學園區一樣，看得

到，有豎立招牌，可以讓「第一類示範事業」及

「一般事業」從事產業活動的區域。

另外一種叫「虛擬區域」，在「實體

區域」以外，讓無法或無須限於「實

體區域」內試行的「第二類示範事業

」可以虛擬示範的「區域區域」。

終極目標：臺灣遍佈「自經區」終極目標：臺灣遍佈「自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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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軌示範

自由經濟示範區
（實體）

虛擬示範區
（指定試點）



說，示範事業有三種

第一類示範事業、一般事業：經「許可」可以在

「實體區域」內從事產業活動的事業。其中，一一

般事業般事業指第一類示範事業相關的周邊、支援性事

業。

第二類示範事業：凡是產業營運特性不必侷限在不必侷限在

「實體區域」內，具發展潛力及示範效果的服務服務

業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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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模式：店廠合一

自由經濟示範區

店＋廠

國內外（含中國大陸）
輸入的農業原料、野生動物

或其產製品

衛星農場

經核准的第一類示範
事業在示範區內建置
廠房直接生產（廠店
合一）。

非管制產品（內銷）

管制產品（外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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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模式：前店後廠

自由經濟示範區

前店

國內外（含中國大陸）
輸入的農業原料、野生動物

或其產製品

衛星農場

後廠

委外加工

於示範區內設立小
型營運單位或倉儲
物流或進行簡易加
工，另在區外加工
廠進行深層加工。

非管制產品（內銷）

管制產品（外銷）



事業範圍？資格？空白授權

第一類示範事業的範圍、資格條件、審查基準、申請程序

等？

一般事業的申請資格條件、程序、管理、查核等？

哪些服務業？服務業的示範活動範圍？第二類示範事業的

資格條件、審查基準、申請程序、核定機關、管理、查核

等？

通通授權行政機關訂定！通通授權行政機關訂定！



自經區怎麼申請設置？

第14 （新設示範區的申設）、15（都市計畫、土地申請與變更
等事項的程序簡化）、16（土地開發程序的調整（中央一級一
審）與簡化）、18（區內私有土地的取得、公共設施開闢及開
發回饋）、19（區內不動產的取得與讓售）、22（區內原有產
業使用者開發建設費用的負擔）、23（區內土地、建築物及設
施利用方式）、24（區內廠房的興建及出租）、25（員工宿舍
的興建出租）、26（示範區核定設置後進行開發前，所有權移
轉的公告停止）、27（區內私有土地、建築物或設施的轉售、
轉租、設定地上權或使用）條，第20、21、28條。

開發新設
自經區

第二章（示範區申設與管理）第13（既有園區申設自由經濟示
範區）、17（都市計畫、土地使用與環境影響評估變更作業）
條，第20（示範區土地申請設置、規劃、開發、處分或管理等
業務的委託）、21（築堤填海造地作業規定）、28（示範區的
廢止）條。

利用既有
園區申設
自經區

相 關 條 文種 類





第一種，利用既有園區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選定的區域。

第一種，利用已經有的，由園區原主管機關向經濟部申
請，再由經濟部報請行政院核定，就可以設置為示範區：

自由貿易港區（ 6 海 1 空共 7 處）。

屏東農業科技園區。

加工出口區。

科學工業園區。

產業園區。

無限想像空間！無限想像空間！



既有園區申設自經區涉及

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環

境影響評估變更，

怎麼辦？



都市計畫，商請逕為變更

第十七條第一項說，示範區涉及都市計畫變更時

，申設機關可以商請都計主管機關依都市計畫法都市計畫法

第第2727條條規定辦理「逕為變更」。

依都計法第27條規定，「迅行變更」或「要求限

期辦理變更」或「逕為變更」等，權責在都計主

管機關，內政部、縣（市）（局）政府。



土地使用變更，條件式「備查」

第十七條第二項說，如果既有園區變更屬於「事業同性質

」或「具高度相容性」，而且「未變更主要公共設施、公

用設備或必要性服務設施的服務品質」及「未增加全區土

地使用強度」時，申設機關得製作變更內容對照表，送請

中央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備查，不適用區域計畫法第十五

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的規定。

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申設機關應先擬具開發

計畫，檢同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

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始得辦理分區變更；許可前，

應先提報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環評變更，條件式「備查」

第十七條第三項說，如果既有園區變更「沒有增加面積」

或「沒有超過原先核定污染總量」，且內容為「區內坵塊

整併或分割」、「區內配置調整或建物樓地板面積變更」

或「引進產業類別變更引進產業類別變更」之一時，申設機關檢附變更說明

相關資料，送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主管機關「備查」，「

不適用」環境影響評估法第十六條第一項不得變更原申請

內容的規定。

環評法第16條第1項，並不是規定「不

得變更」，只是說要變更就必須先經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便宜行事，徹底一點

第十七條第四項說，既有園區都市計畫、土地使

用與環境影響評估變更等三項，依前述規定辦理

外，如涉及其他法規規定應辦理變更者，由原主

管機關擬具書件，送請各該法規主管機關「備查備查

」。





第二種，新設示範區一起來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經濟部

擬具新設示範
區之可行性規
劃報告及營運
計畫書 經濟部

初步審核

行政院
核定

擬具新設示範
區之可行性規
劃報告及營運
計畫書

申設機關



徵收農地？

土地徵收條例第三條之一（第四項）說，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除零星夾雜難以避
免者外，不得徵收。但，國防、交通、水
利事業、公用事業供輸電線路使用者所必
須或經行政院核定的重大建設不在此限。

ㄞ！新設示範區是行政院
核定的重大建設。所以，

農地將難逃魔掌？



一級一審＋平行聯合，速速叫

第十五條說，示範區開發計畫涉及都市計畫擬訂
、變更，依法應辦理環評者，得採平行作業方式
辦理。必要時，並得聯合作業。

第十六條說，非都市土地示範區開發計畫涉及環
評者，得採平行作業平行作業方式辦理。必要時，並得聯
合作業。

涉及水土保持處理及維護者，得與雜項執照或建
造執照平行審查平行審查。



免回饋

第十八條說，新設示範區的開發免提供或捐贈可

建築土地、樓地板面積或一定金額（都市計畫法

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開發影響費（區域計

畫法第十五條之三第一項與第四項）、回饋金（

農業發展條例第十二條第一項）及造林基金（森

林法第四十八條之一第一項）。



自由經濟示範區
好康ê規堆講乎恁欣羨

服貿2.0＋貨貿＋圈地

更多好康的，請參考。。。



圈地運動再起

繼「工業區、產業園區、科學工業園區、環保園

區、自由貿易港區、農業科技園區」之後，「自

由經濟示範區」披掛上陣的年代就要來臨！

新一波的「圈地運動圈地運動」將悄然啟動悄然啟動！

還有，既有的各類園區
，將紛紛加掛「自由經
濟示範區」的招牌！



從獎投到自經，還不夠？

 1950年－獎勵投資條例（1990年底廢止）

 1965年－加工出口區設置管理條例。

 1979年－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

 1990年－促進產業升級條例（2009年底廢止）。

 2003年－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

 2004年－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

 2010年－產業創新條例。

 2014年－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

 2014年－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例。

＋＋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手段劃設及非都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編定的都市計畫工業區及都市計畫工業區及
非都市地區丁種建築用地非都市地區丁種建築用地



理由：攏是愛臺灣

 從獎勵投資條例：獎勵投資，加速經濟發展。

 促進產業升級條例：促進產業升級，健全經濟發展。

 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發展全球運籌管理經營模式，
積極推動貿易自由化及國際化，便捷人員、貨物、金融及技
術流通，提升國家競爭力並促進經濟發展。

 產業創新條例：促進產業創新，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
爭力。

 到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例：提升經濟成長動能及國家競爭
力，參與國際區域經貿整合，以示範區先行模式，便捷人
員、貨物、技術流通。



土地開發知多少？

34.85桃園國際機場園區

1,272.21六個自由貿易港區

463.00環保暨農業生技園區

4,702.08科學園區

577.15加工出口區

30,437.08產業園區

22,456.55非都市地區丁種建築用地

22,243.22都市計畫工業區

開發面積類 別

資料來源：102年度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國家發展委員會）
102 年度工業區統計年報肆、工業區統計分析（經濟部）

3,170個
大安森林公園
3個
臺北市

82,186.14公頃



閒置？國會怎麼說

部分開發中工業區未租售土地比率偏高。

部分工業區存有土地閒置情形，卻無法有
效提供廠商設廠使用。

部分工業區雖已招商確定，廠商卻未進駐
設廠，恐有養地之虞，允宜注意。

資料來源：103年度立法院預算中心總預算評估報告。



主張：不要有模糊空間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選定之區域。

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選定
，不需要另行辦理土地使用變
更及環境影響評估，可立即提
供予第一類示範事業或一般事
業使用之區域。

不要只放在立
法說說，要明
確列入條文！

修正第十三
條第一項第
六款



主張：都計、土地使用與環評變更變更，參
照或回歸既有法令

都市計畫變更：參照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十四條規

定。（第17條第1項）

土地使用及其他變更：回歸區域計畫法與變更相關法令規

定。（刪除第17條第1、4項）

環評變更：參照產業創新條例第四十條規定。（修正第17
條第3項）

築堤填海造地：參照產業創新條例第三十八條規定。（修

正第21條）



主張：放過臺灣，別再糟蹋

回歸「示範」的本質，優先使用既有園區、工業

區等，刪除新設示範區條文（第14、15、16、18
、19、22、23、24、25、26、27條），杜絕「假

新設示範區之名，行炒作、徵收土地之實」的疑

慮，不要讓「處處是園區、處處是閒置」的歷史

重演。



未卜先知？預設立場？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例草案」第5次公聽會
（經濟部）報告（2014/04/14） ：

結語：本條例所列相關土地配套措施經評估可以縮

短自由經濟示範區的申請設置時程，提高廠商投

資進駐意願，而且對土地或環境並無不良影響，而且對土地或環境並無不良影響，

懇請 各界給予支持。

區位、規模，引進產業內容未知，卻預

知「對土地或環境並無不良影響」。這

是未卜先知或是預設立場？



公聽會之後，爺們有了回應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例（草案）送立法院
之後，召開了五場公聽會，



爺們給的小確幸？

小確幸分析，請參考。。。



爺們給的小確幸

就算是小確幸。但，別忘了，歷史

就算是小確幸。但，別忘了，歷史

為各種「園區」開的那一扇窗還是

為各種「園區」開的那一扇窗還是

可以可以透過徵收手段，取得私有地！

透過徵收手段，取得私有地！



怨嘆，仝款是兩條平行線

上流社會想到的是機會，聽到的是喝采聲。

底層社會面對的是危機，發出的是嘆息聲。

服貿如此，
自由經濟示範區也是這樣


